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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道路停车泊位设置和使用管理办法 

 
（2008年3月21日宁波市人民政府第2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08年7月14日宁波市人民政府令第157号

公布 自2008年9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道路交通管理，合理利用道路资源，规范车辆停放，保障交通有序、安全和畅

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市范围内道路停车泊位的设置和使用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道路是指市和县（市）、区及建制镇中心区域内的城市道路，以及允许社会机

动车通行的广场。 

  中心区域的范围由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告。 

  第四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市范围内的车辆道路停车泊位设置和使用管理工作。 

  城管执法（市政设施）、规划、建设、价格、财政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负责道路车辆道路停车泊

位设置和使用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道路停车泊位应当在不影响行人、车辆通行情况下，按照城市规划，遵循车辆通行条件与

道路承载能力、车辆通行安全与道路畅通相适应的原则设置。 

  设置道路停车泊位应当为残疾人和老年人停车提供方便。 

  第六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政设施主管部门根据道路实际状况，设置、撤除道路停

车泊位。 

  设置或者撤除道路停车泊位的，应当设置明显标志并向社会告示。 

  停车泊位、标志、标线的设置应当符合国家标准，并保持漳晰、完好。 

  第七条 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或者项目改造、养护等需要停用、撤除、迁移自动收费停车设施，或

者遇有大型公益活动、其他紧急事件等，需要停止使用停车泊位的，有关部门应当向社会告示。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毁损、撤除道路停车泊位及标志标线，或者设置障碍影响

车辆停泊。 

  禁止非法占用停车泊位从事非交通活动。 



  第九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对道路停车泊位的设置和使用情况

进行评估，评估每年不少于一次，并根据评估情况及时予以调整。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时予以撤除道路停车泊位： 

  （一）道路停车影响车辆正常通行； 

  （二）道路周边的公共停车场可以满足停车需要； 

  （三）应当撤除的其他情形。 

  道路停车泊位撤除后，应当及时清除车辆停放的交通标志、标线，恢复道路设施原状。 

  第十一条 道路停车泊位分收费与免费两种。道路停车泊位实行收费的，应当按价格部门核定的标

准收取停车费，并统一纳入财政专户，按收支两条线进行管理。 

  第十二条 车辆停放收费办法及标准由价格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

会公告。 

  第十三条 设置道路停车泊位和制定收费标准应当通过听证等多种形式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 

  第十四条 机动车借道进出道路停车泊位，应当缓慢通行，遇有非机动车或者行人通过的，应当避

让或者停车让行。 

  第十五条 道路停车应当在规定的停车泊位内停放，并遵守以下规定： 

  （一）在道路停车泊位内按顺行方向停放； 

  （二）车身不得超出车位线； 

  （三）关闭车辆的电源、拉紧手制动器，关锁车窗、车门； 

  （四）按规定缴费。 

  第十六条 禁止装载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及其他危险、违禁物品的车辆在道路停车泊位停放。 

  第十七条 车辆因上下人员需要临时停车的，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且驾驶人不得离开车

辆，上下人员完毕后应立即驶离。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损坏、偷窃道路停车泊位自动收费设备； 

  （二）擅自在自动收费设备上张贴或者悬挂广告、招牌、标语或者其他物品，或者在自动收费设

备上涂抹、刻划； 

  （三）擅自拆除、迁移或者改动自动收费设备； 

  （四）伪造、变造或者买卖、使用伪造、变造的缴费卡； 

  （五）违反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第十九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城管执法和价格主管部门应当依据各自职责，建立健全监督机制，

加强对道路车辆停放的管理，依法对道路停车泊位及收费事项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和城管执法部门应加强沟通和协作，建立和完善违法车辆的信息网

络，及时更新信息数据，提供查询平台，并向社会公布查询电话。 

  第二十一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举报。受理举

报的单位，应当依据职责组织调查，并及时将调查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答复；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

的，应当及时移交主管部门并告知举报人。 

  第二十二条 车辆违反规定停放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行使行政处罚权。 

  在实行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区域，对于占用人行道的违法停车行为，由城市管理行政

执法部门行使行政处罚权。 

  第二十三条 车辆违反规定停放，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拒绝纠正，妨碍其他车辆、行人

通行的，除按规定处罚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可以将该车辆拖移至不

妨碍交通的地点或者公共停车场所停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规定，设置障碍影响车辆驶入停车泊位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予以警告，并可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二）项规定，车身超出车位线并影响其他车辆通行的，由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并可处1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者

上级主管部门视其情节轻重，责令其改正或者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8年9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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